[bookmark: _Toc35393834][bookmark: _Toc28359044]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　　中心集采－YC2023－042　　　　　　　　　
二、项目名称：　　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物业管理服务　　　　　　
三、相关当事人
当事人1：　广州双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白云区松园脚街8号502房　　　　  
当事人2：　　　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地 址：　　宜春市袁州区锦绣大道1699号　　　　
四、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投诉人因对被投诉人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10月18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现已审查结束。本项目于2023年10月25日发布流标公示，因有效投标人不足三家，项目流标。
投诉事项1：拟派本项目的项目经理、文秘均同时设置人力资源类职称证书及人力资源类资格证书，属于过高要求，与项目需求不相适应。
投诉事项2：拟派本项目的安保主管中同时设置退出现役或退伍证，三级或以上保安员证，属重复设置条件、过高要求，与项目需求不相适应。
投诉事项3：拟派本项目的维修主管具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颁发的机电工程类或计算机应用类或电子信息类中级或以上工程师职称得1分，此条款指明工程专业类别具一定程序的指向性嫌疑；具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颁发的二级或以上电工（维修电工）证书得1分，此项为过高要求，设置为高级电工（三级）证足以满足项目维修需求。
投诉事项4：拟派本项目的宿舍主管中“具有研究生学历得2分，具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颁发的政工类中级或以上职称证书得1分”，属过高要求，与项目需求不相适应。
投诉事项5：拟派本项目的绿化主管中同时设置“园林绿化类”中级或以上职称证书，二级或以上“花卉园艺师”证书，属过高要求，与本项目需求不相适应。
投诉请求：1.删除1）拟派本项目的项目经理：②具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颁发的人力资源类高级职称证书得2分；
2.删除2)拟派本项目的安保主管：具有退出现役证或退伍证得1分；
3.删除4）拟派本项目的文秘：②具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颁发的人力资源类中级及以上职称证书得1分；
4.5）拟派本项目维修主管：第②条改为“具有工程师职称证书”，第③条修改为“具有高级电工证书”；
5.6）拟派本项目的宿舍主管：删除“具有研究生学历得2分”，修改为第②条为“具有宿舍管理工作经验”；
6.7)拟派本项目的绿化主管：删除③具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颁发的二级或以上花卉园艺师证书得1分。
被投诉人称：
1.项目经理具备本项目物业管理能力属于实质性需求，招标文件《第三部分 采购需求》中已做相关要求，具备相应的工作经验，同时项目经理还需负责项目服务团队人员的组建及日常管理工作。文秘需配合项目经理做好项目的人员管理工作。
职称和职业资格从两个维度考察管理人员的素质要求，考虑到职称与职业资格专业重复问题，我校拟在新一轮招投标中修改如下：1）拟派项目经理删除职称专业，并设置等级区分；人力资源管理师优化发证机构并设置等级区分4）拟派本项目的文秘：②删除职称专业，并设置等级区分；人力资源管理师优化发证机构并设置等级区分。
2.安保主管应具备的实质性条件招标文件《第三部分 采购需求》中已做相关要求。
本条评分所要求三级或以上保安员证书是属于对安保主管在保安业务领域的专业性考虑，具有退出现役或退伍证条款属于对安保主管的综合素质的考虑，符合我校优中选优的需求，是对为我校安全保卫条线服务人员的综合素养、专业水平等多维度考量，符合我校采购实际需求，江西省其他高校对此岗位设置有较多案例，并未过高设置。因此对本条质疑事项不再调整。
3.维修主管应具备的实质性条件招标文件《第三部分 采购需求》中已做相关要求。
我校拟在新一轮招投标中修改如下：维修主管中级或以上职称不设置专业类别；职业资格证书维修电工为维修主管相应专业水平的体现，此项不再调整。
4.宿舍主管应具备的实质性条件招标文件《第三部分 采购需求》中已做相关要求。
宿舍主管和宿管员是有本质区别，且我校要求宿舍主管需配合学校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及服务育人工作，能够与高校学生同频交流甚至指导。教育部门对院校学生公寓管理工作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为符合学校公寓主管岗位的定位及要求，我校拟在新一轮招投标中修改如下：宿舍主管具有本科学历，岗位职称设置等级区分。
5.绿化主管应具备的实质性条件招标文件《第三部分 采购需求》中已做相关要求。
职称和职业资格是从两个维度考察管理人员的素质要求，符合绿化主管的素质要求的综合评选，我校拟在新一轮招投标中修改如下：绿化主管保留园林绿化类中级或以上职称，二级或以上花卉园艺师优化发证机关。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为证：
1.投诉函及相关证明材料
2.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投诉答复《关于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物业管理服务项目政府采购投诉的答复函》
3.本项目采购文件、采购公告、流标结果公示
本机关认为：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八条“投诉人投诉时，应当提交投诉书和必要的证明材料，并按照被投诉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和与投诉事项有关的供应商数量提供投诉书的副本。投诉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四）事实依据”。本项目已经流标，投诉人所投诉的事项事实上已不存在，采购人在答复投诉过程中，对部分投诉请求拟在后续采购活动中进行修正，投诉人可以对新的采购项目依法进行质疑、投诉。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驳回投诉。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当事人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依法向宜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依法向宜春市上高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宜春市财政局
2023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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